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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09年道路交通 (違例駕駛記分 )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當局須跟進的事項  
 
1. 在二零零八年，當局就交通罪行成功執行拘捕令的個案約佔

80%，未能成功的約佔 20%。當局須提供資料說明兩類個案
所涉罪行的類別。  

 
 警方沒有就成功及未能成功執行拘捕令的個案，備存所

涉罪行類別的分項數字，因為拘捕令並無印上這方面的

資料。附錄 1 載有一般交通罪行拘捕令的副本，以供參

考。 

 

 一般來說，當局發出拘捕令，主要是為逮捕沒有按照《定

額罰款 (刑事訴訟 )條例》的規定繳付罰款的涉事人。涉及

的交通罪行包括超速、沒有遵從交通燈的指示等。涉事

人繳付罰款後，便可解除法律責任。此外，法庭會向觸

犯各類交通罪行及不按保釋規定向法庭報到的涉事人，

或 不 按 傳 票 規 定 上 庭 的 涉 事 人 發 出 “ 不 出 庭 的 拘 捕

令”。警方沒有備存這類拘捕令所涉交通罪行類別的資

料。  
 

2. 當局須提交文件，解釋為何《裁判官條例》 (第 227 章 )第 8
及 18A 條無法解決涉事人藉避收當局根據《道路交通 (違例
駕駛記分 )條例》 (第 375 章 )所發傳票以繞過違例駕駛記分
制度的問題，以及為何需要按照《2009 年道路交通 (違例駕
駛記分 )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的建議，訂立“當作已送達”的
條文。  
 請參閱另一份有關此事的文件。  

 
3. 當局須說明運輸署及司法機構擬採取甚麼措施，以免根據第

375 章發出的傳票送達被告人的舊地址。  
 

 運輸署已聯同司法機構檢討根據第 375 章發出傳票 (違例

駕駛記分傳票 )的程序，並已同意一套修訂的工作程序。

為配合《 2009 年道路交通 (違例駕駛記分 )(修訂 )條例草

案》建議的新措施，運輸署及司法機構現正提升電腦系

統，以便每日傳送涉事人最新地址、聆訊日期和裁決結

果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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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據經修訂的工作程序，運輸署向法庭申請發出違例駕

駛記分傳票時，會把該署備存的駕駛執照記錄中有關涉

事人的最新地址通知法庭，以便發出傳票。傳票會先以

普通郵遞送達。運輸署會在聆訊日兩天前及聆訊當日，

再度查核被告人的地址。假如地址有變，而涉事人在指

定聆訊日期缺席聆訊，運輸署會要求法庭安排按照最新

地址 (如有的話 )再次發出傳票。傳票會以掛號郵遞再次送

達涉事人。經修訂的工作程序會確保法庭按照涉事人的

最新地址發出傳票。  
 

4. 建議新增的第 14A(2)(b)條需訂明 “第三者 ”的限制  
 

 就以專人送達傳票的方式而言，《證據條例》(第 8 章 )、
《裁判官條例》(第 227 章 )及《道路交通 (違例駕駛記分 )
條例》(第 375 章 )均沒有界定何謂“第三者”。不過，負

責市區專人送達傳票工作的執達主任及負責新界區專人

送達傳票工作的警務人員，只會在有理由相信第三者會

把傳票交給傳票所示須予送達的人 (涉事人 )時，才會把傳

票送達該第三者。  
 

 根據現行安排，假如執達主任或警務人員需要把傳票送

達第三者，則他必須確保該第三者身處涉事人的登記地

址、表面看來至少 16 歲，並願意代涉事人收取傳票。此

外，執達主任或警務人員將傳票留在第三者處前，必須

確定第三者的身分以及該第三者與涉事人的關係。願意

代涉事人收取傳票的第三者會被要求簽署“文書送達證

明書”（附錄 2）。假如日後涉事人沒有出庭，該證明書

會成為“送達傳票證明”的證據。  
 

 第 227 章第 8(4)條訂明，裁判官可規定送達傳票的人員

在他席前，就送達傳票一事經宣誓而作證。  
 

 第 375 章並無證明送達傳票的規定。憑藉第 375 章第 16(2)
條，第 227 章第 8(2)(c)、第 8(3)及 8(4)條有關證明送達

傳票的條文，在經過必需的修改後，亦須適用於根據第

375 章進行取消駕駛資格法律程序而發出的傳票的送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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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有委員擔心《道路交通 (駕駛執照 )規例》新增的第 6(3)條的
草擬條文會被人誤解，以為涉事司機只要一次沒有應交通罪

行傳票出庭應訊，即使其後應傳票出庭，運輸署署長亦不會

向其發出或重新發出駕駛執照，或將其駕駛執照續期。  
 
擬在《道路交通 (駕駛執照 )規例》(第 374B 章 )增訂的第 6(3)
條內容如下：  
“  如– 

(a) 任何人根據本規例，向署長申請發出或重新發出駕駛
執照，或將駕駛執照續期；  

(b) 根據《道路交通 (違例駕駛記分 )條例》(第 375 章 )第 8(2)
條發出的傳票，已按照該條例第 14A 條送達該人；及  

(c) 該人沒有應該傳票到裁判官席前，  
署長不得向該人發出或重新發出該駕駛執照，或將該駕駛
執照續期。”  

 
該條文的 (a)、 (b)及 (c)三段必須一併解讀。如當局向涉事人

送達根據第 375 章發出的傳票，而涉事人應傳票到裁判官席

前應訊，新增的第 6(3)條不會適用於涉事人。按照裁判法院

的做法，假如涉事人沒有應向其送達的傳票出庭應訊，當局

會把同一張但聆訊日期已改的傳票送達該人。涉事人沒有出

庭應訊一次但其後出庭，新增第 6(3)條 (c)段同樣不適用於該

人，因為就該法律程序而言，當局只曾向該人發出一張傳

票。因此，我們認為無須修訂新增的第 6(3)條。  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

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二日  






